
 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 

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 
案號：98年度執消債更字第Ｏ號         

股別:Ｏ股 

債務人：ＯＯＯ 

一、聲請前二年內收入（本報告書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/元） 

編號 明細 金額 期間 備註 

１ 薪資 360000 95.9.1～97.8.31 30000/月 

２ 年終獎金 120000 95、96 年度 60000/年 

３ 第三人（父親）

贈與 
25000 95.12.1～96.4.30 5000/月 

４ 兼職網拍收入 72000 95.12.1～96.4.30 3000/月 

５     

６     

合計（A）  

二、聲請前二年內必要支出 

編號 明細 金額 期間 備註 

1 膳食 120000 95.9.1～97.8.31 5000/月 

2 交通費 12000 95.9.1～97.8.31 500/月 

3 所得稅 15000 95、96 年度 7500/年 

4 醫療 5000 95、96 年度 2500/年 

5 房租租金 108000 95.9.1～97.8.31 
9000/月（本人配偶

各分擔 2分之 1） 

6 水費、電費、瓦

斯費 
16800 95.9.1～97.8.31 

電 300/月、水 200/

月、瓦斯 200/月 

7 勞保費、 4800 95.9.1～97.8.31  

8 健保費 7200 95.9.1～97.8.31  

9 
電話費 12000 95.9.1～97.8.31 

室內電話+手機

500/月 

10     

11     

12     

合計（B）  

三、聲請時財產總額 

編號 明細 陳報現值 鑑價現值 備註 

１ 土地（基隆市○

○區○○段○○

小段○○地號） 

400000 450000 
 

２ 台積電股票 1000 50000   



股 

３     

４     

５     

６     

合計（C）  

四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收入狀況 

編號 明細 金額 收入日期 備註 

１ 薪資 32000/月 每月 5日發薪  

２ 年終獎金 60000/年 每年 1月份  

３ 第三人（父親）

贈與 
3000/月 不固定  

４ 
兼職網拍收入 3000/月 

不固定，平均一

個月收入 3000 
 

５     

６     

合計  

五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必要支出狀況 

編號 明細 金額 支出日期 備註 

１ 膳食 5100/月 每日 一天 170 元 

２ 交通費 3000/月 每日 一天 100 元 

３ 所得稅 75000/年 每年 5月份  

４ 醫療 200/月 不固定  

５ 房租租金 4500/月 每月 1日 
9000/月（本人配偶各

分擔 2分之 1） 

６ 水費 200/月 雙數月底  

７ 電費 300/月 奇數月底  

８ 瓦斯費 200/月 奇數月底  

９ 勞保費 200/月   

１０ 健保費 300/月   

１１ 電話費 500/月 每月 5日 室內電話+手機 

１２     

合計  

六、可供履行更生方案之財產 

編號 明細 陳報現值 鑑價現值 備註 

１ 台積電股票 1000

股 
50000  

 

２ 土地（基隆市○

○區○○段○○

小段○○地號） 

400000 450000 
 



３ 汽 車 （ 車 號 ：

AB-1234） 
300000  

 

４     

提出人：            

提出時間：            


